115年度校務基金分配行政單位經常門經費 (主計室)  通知最速件

受文單位：各單位
通知事項
1、 本校校務基金年度預算分配各單位經常費之執行用途，維持助學金以分配經常費的30%為上限，最少提撥經常費之10%為學習型助學金；最高提撥經常費之5%為勞僱型助學金(含臨時工)。
2、 聘用臨時工應事前簽奉校長核准，並於經常費提撥5%勞僱型助學金內控管。
3、 [bookmark: _GoBack]請各單位依附表提撥填報，並於於1月26日前送本室「姜智豪」先生彙辦；逾期未送單位，由本室逕行提撥10%為學習型助學金，其他請配合事項如附表說明。
  主計室 敬啟1150105範例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115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定分配經常門執行用途表
單位代碼及名稱：115T0020-1  主計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元。
	經常門經費
核定分配數
(A)(100%)
	經常用途
(B)=(A)-(C)
	最高30%(C)

	
	
	學習型
助學金
(最少10%)
	勞僱型
(含臨時工)
(最高5%)

	1,500,000
	1,275,000
	150,000
	75,000

	註：1.核定分配數經113年12月10日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，「系、所」經常維持費含院分配經常門經費。
2.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定分配「行政單位」及「學院、系、所」經常維持費，維持最高30%為助學金。
3.最少提撥10%為學習型助學金，就分配數轉入學生事務處「獎助學金統籌(學習型)」項下，進用時向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。
4.最多提撥5%為勞僱型助學金(含臨時工)，就分配數轉入「編外人員用人費」項下，進用時應向人事室提出申請，事前簽奉校長核准。
5.各單位提撥額度年度中若有增減，於每年7月、10月再調查調整(中間不接受調整)。
6.撥入助學金之額度，年底前若有剩餘由學生事務處統計後回撥各單位。
7.本表核章後，請逕送主計室 姜智豪先生彙整。分機6125
  請務必填寫單位代碼及名稱，以利請購系統建置。


單位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115年1月   日
